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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馬靜敏
電話：03-8462783
電子信箱：min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終字第11301750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5。

主旨：檢送「第十八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（花蓮區初賽）」簡

章及團體報名表各1份，請各校遴派學生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比賽訂於113年10月19日（星期六），假花蓮縣私立四

維高級中學辦理，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，報名截止日期至

113年9月25日止。

二、為加強並落實語文教育、增進學生語文能力，本縣各國民

中小學請鼓勵學生參賽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學校團體報名（免報名費），將報名表內學生

報名資料完整詳細填妥後，請以電子檔e-mail至承辦單位

電子信箱wenmao.hl@udngroup.com 張秋月小姐收，並來電

03-8322615確認，承辦單位將由專人辦理。

四、比賽期間適逢例假日，請准予各校帶隊教師，於活動結束

後2年內以不影響課務原則下，核實辦理補休。

五、旨案相關表件置於本府教育處－處務公告(編號：112611) 

，請自行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、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300041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9/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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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
校、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玉里高級中學、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、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、花蓮縣私
立海星高級中學、上騰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慈濟學校財
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、慈濟學校
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慈濟學
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38


